
3 月 17 日下午，广州天河区两位城管

辅助执法队员对正在占道摆卖菠萝的40多

岁男小贩进行劝导，本已答应离开的小贩

突然挥刀砍向城管。砍中 7 刀的苏家权应

声倒地，其中 5 刀伤在头部。现场的城管

称，事发时周围群众无人帮忙，他心里很难

受。（3月18日人民网）

在广州天河区发生的这起小贩砍伤城

管事件中，城管采取的执法方式，是对小贩

进行劝导，而且小贩也开始接受劝导，答应

离开。直到这时，城管的做法都很正常，没

有出现诸如前段时间“掐脖”、“围殴”的越

界行为，可小贩突然挥刀砍向小贩，而且是

连砍7刀，这是不容置疑的故意伤害行为。

据现场城管证实，事发时周围群众无

一人帮忙。幸而目前那名城管只是受了重

伤，如果他因公殉职，当时在场的那些围观

者，试问你们良心何安？

在场的人之所以袖手旁观，并不是他

们缺少正义感，而正因为城管这个存在争

议的身份标签，让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城管面前小贩是弱势群体，

这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弱化了他们的

正义感。

面对现实社会中种种恃强凌弱的现

象，我们一直呼吁公民要有基本的正义感，

但如果这种正义感是选择性的，仅仅因为

受害者的职业因素，就做区别对待，那么，

这样的正义感是毫无正义可言的。反而彰

显了旁观者内心的麻木，和整个社会道德

力量的缺失。

叶孤城

选择性的正义感
毫无正义可言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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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评论
3月17日，微博

上认证为“华藏寺

高速交警”的官方

账号发布消息称，

在限速 120 公里的

路 段 上 抓 拍 到 甘

H·00002 牌照的越

野车以 194 公里时

速 行 驶 ，超 速 达

61%。记者 18 日上

午了解到，该车是

武威市政府某位副

市长乘坐车辆，之

所以超速是“工作

原因”（3月19日人

民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

明确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

明的最高时速”。这从法律上明确了超速行驶是一种

交通违法行为。然而某副市长却企图将“因公”作为

超速行为的挡箭牌。

因公可以超越依法吗？笔者以为这两者之间的

矛盾是此事的关键点。当今，“法治”这一词语早已写

入中小学教材，可以说法制的日渐成熟健全使“法治”

进入人民大众的视野。人们凭借着朴素的感觉也能

够认识到超速是一种违法行为。

某副市长的所做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公

路上其他司机的安全。法律明文规定，违犯交通法

规，应予以处罚。而法律并没有规定某一级别的官员

有权力因某件公事而超速行驶，并且从新闻中看不

出，这因公二字中的公字究竟是哪一件公事。

另外，法律在保护公民隐私的同时，倡导积极的

因公行为而排斥徇私的动机和目的。由此，该副市长

有必要说明情况。当然即便是因为公事而超速，也应

该受到法律的处罚，公事和违法并不是一回事，因公

并不能消除违法行为的后果，充其量能够在情理上获

得大众的理解。

先哲康德认为：“人的本性是一种非社会的社会

性，即一方面人具有社会性（公共利益）；但另一方面

要作为个体而生活(私利性方面)，以便能够按照自己

的意愿来行事。”无论是谁，都可以享受飙车的快感，

以至于快到自己都没有感觉到，但个人感觉到不代表

法律没有感觉到。

“因公××”并非个案，类似情况应该也在其他地

方的其他人身上或明或暗地上演着，而此种“因

公××”现象显然也是贻害无穷的。 要使进入汽车社

会的中国马路长治久安，就必须防治结合、标本兼

治。有关部门不仅要对违法者严惩不贷，更须全民联

手铲除落后的社会文化土壤，使因“因公超速”的怪胎

没有生存之地。

“因公”待商榷，超速应惩处
钱兆成

名目繁多的达标、评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与

“几百号‘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如出一辙，已成为

社会公害。究其本质，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滥用

职权，不作为、乱作为、不会作为；它与依法行政、建设

法治政府背道而驰。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基层干部人

心麻木，荣辱淡漠，进取精神弱化。这样的达标、评

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非但不能发挥其本来的作

用，反而消磨锐气，阻碍了事业的发展。

因此，凡是达标、评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必

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着实事求是，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建立科学适用、切实可行的考评机制

和奖惩办法。只有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和操作性

强的考评机制和奖惩办法，用事实说话，照法规办事，

防止和尽量减少人为因素，这种达标、评比、评估和相

关检查结果，才能让人口服心服，先进更先进，后进赶

先进，并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

两会刚刚闭

幕，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主持召开新

一届国务院第一

次常务会议。其

中一项议题是取

消达标、评比、检

查活动。（3月 19

日人民网）

“乱评乱查乱表彰”早该洗洗睡了！
朱波

“点多了吃不完还浪费，点少了又达不到最低消

费标准。”

近日，有贵州贵阳市市民反映，贵阳部分餐馆的

“好位置”设了最低消费标准，使不少想清净用餐的市

民只能硬着头皮消费，最后吃不完，而且浪费。

“一座叫做爱的香巢。”

江西宜春旅游政务网打出一条“叫春”广告：“宜

春，一座叫春的城市”引发网民热议，并被迅速叫停。

近日，宜春市繁华的高士路，某楼盘又打出了巨幅滚

动广告，引发市民和网友非议。

非常
道


